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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对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确认和会计计量作出了规定，并在《企

业会计准则讲解》中对准则的具体运用进行了详释。笔者发现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年版有一道例题（P116例 8-3）涉

及到不等价交换，而 2008年版（P127例 8-3）则对这道例题

进行了修订，重新改成等价交换，规避了不等价交换问题。笔

者认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每一笔经济业务并不都是精

确的等价交换，对不等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处理作出明

确的规定，有利于准则在会计实务中的贯彻运用。

一、等价交换与不等价交换的判断标准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指交易双方主要以存货、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等非货币性资产进行的交换，不

涉及或只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不同于用确定数量的货币

资产购置资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物易物，判断交易是否属

于等价交换，需要同时确定换出资产和换入资产的“价”，通常

以公允价值为标准。对于没有公允价值或没有商业实质的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直接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为基础，考虑相

关的税费和补价等确定换入资产成本，故本文不涉及没有公

允价值或没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对于有公允价值、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如果

不考虑税费，可以公允价值作为判断等价交换的标准。但实务

中常常因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而要交纳各种税费，如增值税、

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印花税等。笔者认为可以根据税

种分别确定等价交换的“价”：

1援 增值税。我国会计准则中对公允价值是否包含增值税

没有明确规定，《企业会计准则讲解》中提到的公允价值是不

包含增值税的。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按照通常的商品交易惯

例，购买方除需要支付约定的价款外，还须支付按规定的税率

计算出来的税款，在确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属于等价交

换时，应在考虑这部分增值税款若由对方来承担的基础上判

断交易是否属于等价交换。

2援 其他税种。其他税种，包括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

加、印花税等，属于价内税，购买方不需要另外支付这部分价

款，这些税费由交易双方各自承担，所以在确定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是否属于等价交换时不予考虑。

例 1（2006年版 P116例 8-3）：甲公司与乙公司经协商，

甲公司以其拥有的全部用于经营出租目的的一幢公寓楼与乙

公司持有的交易目的的股票投资交换。甲公司的公寓楼符合

投资性房地产定义，公司未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交换日该

幢公寓楼的账面原价为 400万元，已提折旧 80万元，未计提

减值准备，在交换日的公允价值和计税价格为 450万元，营业

税税率为 5%。乙公司持有的交易目的的股票投资账面价值为

300万元，乙公司对该股票投资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在交

换日的公允价值为 400万元，由于甲公司急于处理该幢公寓

楼，乙公司仅支付 30万元给甲公司。乙公司换入公寓楼后仍

然继续用于经营出租目的，并拟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甲公

司换入股票投资后仍然用于交易目的。转让公寓楼的营业税

尚未支付，假定除营业税外，该项交易不涉及其他相关税费。

分析：该项资产交换涉及补价 30万元，补价所占比例不

大，对甲公司和乙公司而言都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甲公司

换出资产公允价值 450万元，乙公司换出资产公允价值 400

万元，另加补价 30万元，甲公司换出的公寓楼要支付的营业

税是价内税，在判断是否属于等价交换时不予考虑。该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中，甲公司换出资产的“价”是 450万元，乙公司换

出资产的“价”是 430万元，是不等价交换。

例 2：A企业以固定资产（原价 150万元，累计折旧 50万

元，公允价值和计税价格 140 万元，营业税税率 5%）换入 B

企业产成品（账面成本 80万元，公允价值=计税价格=100万

元，增值税税率 17%），A企业以存款支付固定资产清理费用

5万元，支付换入存货运杂费 4万元；B企业以存款支付了换

入固定资产的运费 1万元（假设该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假设

A企业换入资产作为原材料使用，B企业换入的资产仍作为

固定资产使用。

分析：在本例中，没有支付补价，是一种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A企业的固定资产公允价值是 140万元，B企业产成品公

允价值是 100万元，A企业如果用货币性资产采购 B企业生

产的产成品，包括增值税在内共应支付 B企业 117万元。考

察这笔交易是否属于等价交换时，应以 A企业付出的资产

不等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处理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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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完全精确的等价交换在现实经济中并不多见，本文提出等价交换可以规定一个量化的范围，并对具有商业实

质、公允价值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在等价交换范围内和超出了等价交换范围的两种情况分别提出了一些会计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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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是 140万元而 B企业付出的资产“价”是 117万元进行

比较。A企业换出固定资产要支付的营业税是价内税，由 A

企业自行承担，在判断等价交换时不予考虑。该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中，A企业换出资产的“价”是 140万元，B企业换出资产

的“价”是 117万元，是不等价交换。

鉴于实际工作中非常精确的等价交换是不存在的，笔者

认为可以对等价交换的界定标准给予一定范围的量化，如交

换双方资产“价”差 5%以内都可以算等价交换。判断公式：

（“高”价-“低”价）/“高”价伊100%臆5%

表示价高的一方所作出的让步臆5%，仍归入等价交换范

围内。

例 1中甲公司作出的让步：（450-430）/450伊100%=4.44%

约5%，仍视为等价交换范围内。

例 2 中 A 企业作出的让步：（140-117）/140伊100%=

16.43%跃5%，超出了等价交换范围，为真正意义的不等价交换。

二、具有商业实质、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的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会计处理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

业实质且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

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除非有确凿

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比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更加可

靠。笔者认为，此处的税费可以进一步明确：如果因换出资产

而产生的除增值税以外的其他税费，在计算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损益时要予以考虑，按照正常出售换出资产进行相关会计

处理；如果因换入资产而产生除可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其他

税费，应计入换入资产的成本。

1援 属于等价交换范围内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处理。

对于等价交换范围内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依据准则的精神，

可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换入资产所要支付的相关税费，

并考虑补价等确定换入资产的成本。

例 1中甲公司账务处理：

（1）借：其他业务成本 3 200 000，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800 000；贷：投资性房地产 4 000 000。

（2）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225 000；贷：应交税费———应交

营业税 225 000。此处的营业税是因为换出的投资性房地产而

产生，为取得其他业务收入而产生的营业税，可计入营业税金

及附加。

（3）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4 000 000，银行存款 300 000，投

资收益 200 000；贷：其他业务收入 4 500 000。甲公司换出的

资产公允价值 450万元，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要以公允价值

反映，参考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处理方法，取得时的差

异计入投资收益。如果此例中甲公司换入的是固定资产，则换

入的资产可直接以 420万元入账。

乙公司账务处理：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4 300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 3 000 000，银行存款 300 000，投资收益

1 000 000。乙公司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400万元，加上支付

的补价 30万元，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成本。

2援 不属于等价交换范围内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处

理。对于超出了等价交换范围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可依据准

则“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比换出资产公允价

值更加可靠”的规定，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换入资产所要

支付的相关税费，并考虑补价等确定换入资产的成本。以“高

价”资产换入“低价”资产的一方，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为标

准来确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避免高估资产、高估收益。

以“低价”资产换入“高价”资产的一方，对方所做出的让步较

大，让步的部分可作为营业外收入，未让步的部分按照正常出

售换出资产确认相关损益。

例 2中 A企业的账务处理：

（1）借：累计折旧 500 000，固定资产清理 1 000 000；贷：

固定资产 1 500 000。

（2）借：固定资产清理 120 000；贷：银行存款 50 000，应交

税费———应交营业税 70 000。此处的营业税是因为换出的固

定资产而产生，可记入固定资产清理，再计算企业固定资产清

理的净损益。

（3）换入资产的入账成本=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换入资产

应支付的相关税费=100+4=104（万元）。借：原材料 1 04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0 000；贷：固定资产

清理 1 170 000，银行存款 40 000。此处的增值税是因为换入

资产而产生：如果企业可以抵扣，不计入换入资产成本；如果

企业不能抵扣，则仍计入换入资产成本。

（4）固定资产清理净损益=117-100-12=5（万元）。借：固

定资产清理 50 000；贷：营业外收入———处置非流动资产净收

益 50 000。

B企业的账务处理：

（1）换入资产入账成本=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换入资产应

支付的相关税费=140+1=141（万元）。借：固定资产 1 410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0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170 000，营业外收入 230 000。此处以换入资产的公允

价值为基础确定换入资产的入账金额更具可靠性，超出部分

是交易另一方作出的让步，可计入营业外收入。

（2）结转换出产成品成本。借：主营业务成本 800 000；贷：

库存商品 800 000。

笔者认为，会计准则可以对等价交换规定一个量化的范

围：属于等价交换范围内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换出资产的

公允价值为基础，并考虑相关税费和补价等来确定换入资产

的入账金额；对不属于等价交换范围内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则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考虑相关税费和补价等确

定换入资产的入账金额，换出资产价高者应在换入资产公允

价值的基础上来确定损益，避免高估收益，换出资产价低者应

在换出资产公允价值的基础上确定正常出售换出资产的损

益，交易另一方作出的让步部分，应作为营业外收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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